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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臺北市市場處施政計畫 
計 畫 名 稱 

計   畫   內   容 
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計 畫 

拾.

零

售

市

場

管

理 

 

一.

零

售

市

場 

<一>市場管理 

 

1.賡續推動現代化市場經營管理。  

(1)建立行政管理業務標準作業流程、催繳攤(鋪)位租金、舉發處理

攤商違規、違約行為、維護營運秩序、公共安全、消防安全管

理制度，以健全市集營運管理制度。  

(2)賡續維持公有市場公廁整潔、委由民間清潔公司維護市場環境，

透過電路安全檢測、檢測異常攤位之複驗與用電安全及火災災

害防治要點之教育訓練、公共安全檢查，提升市(商)場整體環境

安全，另配合市場改建完工，協助攤商搬遷進駐並導入軟體輔

導改善，創造良好消費環境，以提升市場使用者滿意度。 

   (府 BP3.3、局 EC1.1、局 EP1.1)。  

2.依據 99 年 12 月 9 日本府發佈之「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

置管理辦法」，加強輔導自治組織之運作。另賡續辦理攤商教育講

習及觀摩活動，學習現代化經營理念，提升營運服務品質。 

3.擴大推廣「在地文化」、「在地生活」、「在地食材」核心價值，強化 

傳統市場品牌行銷競爭優勢。  

4.辦理市集聯合行銷活動、整修後的市場辦理重新開幕行銷活動、光 

華數位新天地週年慶活動，以行銷活動活絡市場經濟活動。 

5.提升市場食安品質，輔導飲食攤商加入「食材登錄平台」，投入資

源補助業者使用環保餐具(如陶瓷或不銹鋼餐具)，以達食品安全及

維護環境衛生雙重目的。 

拾 

壹. 

批 

發 

市 

場 

管 

理 

與 

供 

銷 

一. 

批 

發 

市 

場 

管 

理 

<一>一般業務 

 

1.督導本市 5 大類批發市場業務推動。  

(1)輔導批發市場經營、調配蔬果貨源，確保交易充分供應。  

(2)輔導建立運銷通路及盆花拍賣交易制度，提升經營績效。  

(3)賡續執行禽流感防疫計畫，健全本市家禽批發市場運作機制。 

2.改善批發市場經營環境，提供產、銷、消三方一整潔明亮之市場。      

(1)督導各批發市場經營主體，加強各市場環境衛生之管理。  

(2)辦理家禽批發市場電梯整修工程。  

(3)辦理花木批發市場行銷推廣活動。 

(4)辦理民族魚市場冷凍庫防漏工程及景觀改善計畫。  

(5)辦理花卉批發市場門禁系統設置、B 館消防系統設備更新及花卉

推廣計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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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強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驗、家禽的屠宰衛生管理及執行違法屠宰 

查緝業務，以維護市民食用安全。(府 GP3.2、局 EP3.1)  

4.建立批發市場經營主體營運考核指標，進行考核業務。 

5.輔助本府公股派兼本市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股權代表，發揮監 

督公司營運，以維護本府權益及政策。 

拾 

貳. 

市 

場 

興 

建 

業 

務 

一. 

(市 

場 

興 

(改

 )

建 

及 

設 

備 

維 

護 

工 

程 

<一>市場改建

(府 BP3.3、局

EP1.1) 

1.辦理環南市場改建工程，第一期工程完工。  

2.辦理第一果菜及漁類批發市場改建工程(先期規劃、中繼基地臨時攤 

棚工程設計施工、主體工程設計、統包發包)。  

3.辦理大龍市場改建工程，取得使照進駐。  

4.辦理成功市場改建工程，中繼市場及第一期工程完工。  

5.辦理南門市場改建工程，中繼市場完工。 

  

<二>市場整修

工程 

1.賡續辦理各市場零星修繕工程。  

2.賡續辦理零售市場計畫型整修工程。  

3.執行各市場消防改善事宜。  

4.辦理各市場緊急災害搶修工程。 

  

<三>市場、地

下街及攤販集

中場機電設備

安全維護 

1.現有市(商)場供電設備及建物進行不定期安全檢查，以維護營運功

能。  

2.市場供電設備達一定標準者，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負責安全檢查，並 

依權責作適當防護措施，維護用電及公共安全。  

3.賡續執行「臺北市市場處臨時攤販集中場消防安全設備維護管理暨 

檢修執行計畫」，督促 24 處集中場自治會完成相關消安設備，並由

市場處委託消防專技人員辦理設備檢查。 

拾 

參. 

攤 

販 

管 

理 

業 

務  

一. 

攤 

販 

規 

劃 

<一>攤販稽查

管理 

1.執行臺北市夜市聯合稽查。  

2.辦理攤販營業許可證審查核發作業。  

3. 20 攤以上無證攤販聚集區管理及整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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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二>攤販規劃 

1.執行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改造修繕及活化輔導計畫案。  

2.辦理臨時攤販集中場促銷活動。  

3.辦理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友善廁所推廣計畫。  

4.辦理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軟硬體補助作業。  

5.推動臺北市夜市食材自主登錄。(局 EP2.1)  

6.辦理臺北市列管臨時攤販集中場營運評鑑計畫。  

7.辦理臨時攤販集中場飲食區更換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補助計畫。 

拾 

肆. 

市 

場 

營 

運 

規 

劃 

一. 

公 

有 

超 

級 

市 

場

、

獎 

投 

市 

場 

管 

理 

<一>公有超級

市場、獎勵民 

間投資市場管

理 

1.辦理公有超級市場設備修繕提報等管理業務，依作業流程收取場地 

使用費及催繳，督導超市業者落實食品安全、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 

等自主管理維護，以健全履約管理制度。 

2.輔導獎勵民間投資市場管理業務。 

 二. 

地 

下 

街 

管 

理 

<一>台北地下 

街、站前地下

街管理及龍山

寺地下街商場

經營管理 

1.輔導保證責任臺北市台北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北市 

站前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健全各項管理機制，並督導物業管理公 

司辦理龍山寺地下街商場及本府文化局、本府工務局公園處、本市 

停管處等單位共同設備之管理事宜，以建立完善之監督機制。 

2.辦理地下街商場營運管理、維持營業秩序、違規事項督導、查察自 

理組織帳務、使用費及管理費收取及催繳。  

3.辦理地下街設施移設、連通申請案審查及協商、審查事項，受理店 

鋪承租人各項變更登記備查事項。 

4.龍山寺地下街物管公司招標文件制訂及評選委員會相關作業。 

 三. 

市 

場 

營 

運 

管 

理 

規 

<一>市場使用

規劃 

1.促進民間參與市場投資，推動新(改)建市場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相關規定，開發興建本市現有老舊市場。  

2.賡續辦理未開闢市場用地之後續利用，除整體屬私有及國有之市場 

用地外，需求性低或無開闢之急迫性之市場用地，提送本府都市發 

展局變更其他使用，都變完成後交由需地機關開闢，以提高市有土 

地之利用價值。  

3.持續推動市有財產有效利用，將閒置之市場場地作更妥善之使用， 

辦理市場場地對外招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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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

拾 

伍. 

市 

場 

資 

產 

管 

理 

一. 

法 

制 

作 

業 
<一>履約管理 

1.主管規章之研擬、新訂及修正作業。 

(1)修正「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」。  

(2)定期通盤檢討不合時宜之法令。  

2.協助各科室修正契約。 

 二. 

資

產

運

用 

<一>資產運用 

1.攤(鋪)位再利用及公開標租經營。  

2.閒置收回之傳統市場、超級市場、地下街店鋪、批發市場等場地再 

利用及標租經營。(局 BP3.1) 

拾 

陸. 

市 

場 

企 

劃 

一. 

市 

場 

研 

究 

發 

展 

<一>研究發展 

考核業務 

1.計畫擬訂與管控。  

(1)訂定次年度施政綱要、重點、計畫。  

(2)配合市府編擬市政白皮書。  

(3)彙整訂定公共工程中程計畫。  

(4)府列管計畫之擬訂與執行情形之追蹤。  

(5)推動策略地圖。  

2.辦理服務品質考核業務及執行創意提案制度。  

(1)訂定及執行「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執行計畫」績效報告。  

(2)訂定創意提案會報實施計畫、定期召開創意提案會報會議並提報創 

意提案報府核定。  

(3)電話禮貌測試成效。  

3.公文查詢及管制考核業務。  

(1)公文統計、調卷分析等公文管考。  

(2)列管人民陳情、申請案件、行政救濟、專案等案件等依限期辦結。 

(3)輿情通報、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之管控。  

(4)文書講習專題演講。  

(5)參與式預算之管控。  

4.出版品之彙編及管理。  

5.委託研究與出國報告之彙辦與追蹤。 

 二. 

資 

訊 

管 

理 

<一>資訊工作 

推動 

1.應用系統建置分析、規劃、管理及維護。  

2.網站建置分析、規劃、管理及維護。  

3.資訊設備採購、管理及維護作業。  

4.本府公用系統管理。  

5.網路管理及資通安全維護，並配合中央與本府資通安全相關作業。 


